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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苏州市工业厂房品质提升指引（试行）》
的起草说明

为更好落实市委办交办要求，我局组织起草了《苏州市工业厂房品质提升指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，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为坚决落实市委主要领导批示：引导建设高水平工业厂房，在建筑形态、光伏应用、创意设计、厂房环境等方面制定相应政策指引。推动《苏州市鼓励“工业上楼”工作试点方案》（市府办〔2023〕95号）落地见效，提高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，促进产业集聚，全面提升我市工业厂房建设品质。市工信局会市发改委、市资规局和市住建局，专题研究会商办理意见，组织行业专家深入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经验做法，委托江苏省规划设计院起草《指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并征求各县级市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市级相关部门和部分企事业单位的意见。根据局领导和各地各部门反馈意见和建议，多次修改完善后形成了《指引》。
二、主要框架和内容
《指引》共有9章，包括总则、建筑形态、创意设计、厂房设计、光伏应用、建筑节能、智能制造、工业上楼、个性化要求。
第一章总则，为贯彻落实苏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提升全市高水平工业厂房品质的指示要求,体现以人为本、可持续发展和安全耐久、生产便利、绿色设计的高水平工业厂房设计理念,在全面调查研究、公开征求意见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和合法性审查等程序的基础上,制订本指引。
第二章建筑形态，围绕总体布局、功能分区、建筑风格、空间划分、景观协调、立面设计等六个方面指引。
第三章创意设计，围绕建筑造型、立面设计、入口设计、色彩设计、绿化设计等五个方面指引。
第四章厂房设计，围绕采光设计、通风设计、室内选材、空间布局、人车分流等五个方面指引。
第五章光伏应用，围绕新建屋顶同步设计、既有屋顶后期加装、光伏一体化（BIPV）应用、安全美观、开发利用标准五个方面指引。
第六章建筑节能，围绕保温选材、碳排放、绿色建筑推广、排污要求等四个方面指引。
第七章智能制造，围绕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应用、装配式建筑应用、智能综合布线系统、网络设计、安保物业系统、网络全覆盖、充电桩配置等七个方面指引。
第八章工业上楼，鼓励建设符合规划容积率和工业建筑设计规范要求的 4层及以上多高层厂房,推进“工业上楼”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九章个性化要求，一是电子信息产业。重点关注洁净厂房、层高、隔振、防静电等4项特殊建筑指标设计指引；二是装备制造产业。重点关注空间划分、层高、承重、噪声控制等4项特殊建筑指标设计指引；三是生物医药产业。重点关注洁净厂房、区域分布、荷载、垂直输送、排污、安全防护等6项特殊建筑指标设计指引；四是先进材料产业。重点关注物料转运、排污、防振、仓储、消防等5项特殊建筑指标设计指引。
《苏州市工业厂房品质提升指引（试行）》拟由市工信局会市资规局和市住建局联合印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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